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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应急发〔2021〕17号

重庆市大渡口区应急管理局
重庆市大渡口区公安分局

关于开展打击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
安全生产证书专项行动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应急局、区公安分局：

为依法严厉打击不法分子假冒应急管理部门政府网站和证

书信息查询平台，制售假冒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安全生产知识和

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以下统称安全生产证书）等违法犯罪行为，

规范安全生产培训市场秩序，按照重庆市应急管理局重庆市公安

局《关于开展打击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专项行动

的通知》（渝应急发〔2021〕104 号，以下简称专项行动工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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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要求，现就我区开展专项行动提出如下工作要求。

一、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

依法打击伪造、变造、买卖假冒安全生产证书违法犯罪行为，

坚决捣毁一批伪造安全生产证书的制假窝点，惩治一批假冒政府

网站的技术团伙，查处一批持假人员和用假企业，曝光一批典型

违法犯罪案件，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培训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一）打击伪造、变造、买卖假冒安全生产证书，涉嫌伪造、

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打击利用互联网搭建假冒政府网站，提供假冒安全生

产证书查验，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的违法犯罪行为，或为上述

行为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

支持，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

（三）打击利用网络媒体、在线平台等进行诸如免考、速成

等虚假宣传，兜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诱导从业人员上当受骗，

涉嫌诈骗的违法犯罪行为。

（四）查处生产经营单位不认真核验安全生产证书真伪，默

许从业人员持假证上岗的违法行为。

二、成立区专项行动工作组

区应急局和区公安分局联合成立打击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

冒安全生产证书专项行动工作组（以下简称区专项行动工作组），

区应急局分管负责同志任组长，区公安分局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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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区应急局法宣科、危化科、工贸科、应急科和区公安分局网

安支队、刑侦支队相关负责人为成员。

区专项行动工作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由区应急局法宣科牵

头，成员单位派专人参与，具体负责我区专项行动期间的统筹协

调、联络调度、工作督导、宣传报道、总结等工作。各镇街要加

强组织领导，明确任务分工，细化治理措施，有序推动专项行动。

三、职责分工

各镇街负责督促指导所属辖区的生产经营单位对“三项岗位”

人员（特种作业人员、高危行业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持证情况进行全面排查，核验安全生产证书真伪。并及时

汇总各企业排查情况，协助配合公安部门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区应急局负责专项行动综合协调工作，汇总收集问题线索并

及时移交，协助配合公安部门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开展重点

行业企业执法检查，查处生产经营单位持假证上岗的违法行为；

做好全区专项行动的宣传工作；负责假冒政府网站制售假冒安全

生产证书等违法犯罪行为举报热线（12350）和网站等方面问题线

索的举报投诉受理工作。

区公安分局负责对伪造、变造、买卖假冒安全生产证书，涉

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等违法犯罪行为

依法开展打击；对涉嫌假冒政府网站提供虚假安全生产证书查验，

以及为假冒政府网站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

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开展打击；对利用网络



— 4—

媒体、在线平台宣传、兜售假冒安全生产证书涉嫌诈骗的违法犯

罪行为依法开展打击。

四、工作安排

（一）组织部署阶段（2021 年 12 月）。各镇街、区应急局

要结合工作实际，按照属地和行业监管要求，全面部署安排，广

泛开展宣传。

（二）专项行动实施阶段（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4 月）。

1.2021年 12月，自查自改阶段。各有关生产经营单位要依法

严格落实主体责任集中自查自改，对所属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

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含外包及临时务工人员）逐人逐证进行核

查（网址 http://cx.mem.gov.cn/），确保“三项岗位”人员所持证书

合法有效。

2.2022 年 1月至 4月，各有关生产经营单位持续推进自查自

改，各镇街、区应急局相关执法科室针对生产经营单位组织开展

不少于 1次安全生产证书持证上岗情况的专项执法检查，重点对

安全生产证书来源及证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查核。

3.特殊问题处理。违法行为跨区县或者是应急部专项行动领

导小组交办的，由市专项行动工作组调查处理或者指定区县调查

处理；违法行为跨省的，报应急部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4.信息报送。各镇街、区公安分局、区应急局相关执法科室

每月 1日前报送上月工作开展情况给区专项行动工作组办公室汇

总上报（见附件 1），对好经验好作法要积极推广，对一些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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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通报曝光，切实发挥“通报一起、警醒一片”的作用，对于查

处的刑事犯罪等典型违法案件随时报送。

（三）总结完善阶段（2022 年 5 月-6 月）。各镇街、区应急

局相关执法科室要认真总结本辖区、本行业专项行动工作情况，

剖析典型案例，提炼工作经验，研究长效机制，形成书面报告于

2022年 5月 1日前报送至区专项行动工作组办公室汇总上报。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取得实效。各单位和部门要提高

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细化责任落实，明确节点要求，切实

抓好组织实施，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培训市场秩序，确保工作取

得实效。

（二）加强协作联动，严格落实责任。各单位和部门要通力

协作，积极建立协调联动和会商工作机制，要严格按照专项行动

工作通知确定的重点任务、工作职责和有关要求，推动各项工作

落实落细，确保专项行动高效有序开展。

（三）畅通举报渠道。要充分运用“110”“12350”等举报投诉

平台，鼓励社会公众举报违法行为，形成社会共治格局。

（四）加强监督管理。各单位和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

力度，将安全培训执法检查纳入日常监督执法检查内容，督促企

业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把持证上岗入口关，坚决遏制

假证危害。

请各单位和部门于 2021年 12月 31日前通过电子邮件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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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员基本信息表》（附件 2）报送至区专项行动工作组办公室；

从 2022年 1 月份起，每月 1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将上月《专项行

动情况月报表》报送至区专项行动工作组办公室。

区专项行动工作组办公室联系人：范杰元，电话：68173265；

电子邮件报送方式：致信“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附件：1.专项行动情况月报表

2.联络员基本信息表

重庆市大渡口区应急管理局 重庆市大渡口区公安分局

2021年 12月 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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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专项行动情况月报表
单 位

一、组织部署阶段（2021年 12月 31日前）

类 别 项 目 相关内容

组织部
署情况

印发通知 文件名称及文号

宣传报道 宣传报道形式及数量

二、专项实施阶段(2022年 1月至 6月，每月一报）

类 别 项目 本月数据累计数据

生产经营
单位全面
自查情况

辖区内生产经营单位（含央企子公司、分公司）数量（家）

开展自查（家）

未开展自查（家）

发现假冒证件（人）

上报处理（人）

开展专项
执法检查

生产经营单位

执法检查（家）

发现假证（个）

逾期证件（个）

未持证（个）

行政罚款（万元）

打击假冒
政府网站
制售假冒
安全生产
证书违法
行为查处
情况

虚假信息兜售、
非法伪造变造买

卖假证

查处非法违法窝点（个）

行政罚款（元）

涉嫌刑事并移送公安部门（人）

非法利用信息网
络搭建假冒政府
网站或为其提供

技术服务

发现并移交相关部门问題线索（条）

发现假冒网站（家）

封堵网站（家）

非法提供技术服务（家）

涉嫌刑事并移送公安部门（人）

用人单位不查验
或默许无证

责令整改（家）

停产整顿（家）

行政罚款（万元）

上报处理（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 8—

附件 2

联络员基本信息表

序号 单 位 姓名 部门及职务 电话（传真） 手机号 备注

1

2

填表人： 联系电话：

重庆市大渡口区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1年 12月 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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